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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六） 

 

致：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称“发行人”、“楚天科技”或“公司”）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

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创业板首发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有关事项进行法律核查，

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和《湖南启

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在发行人的发行申请文件获得

中国证监会的受理后，本所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出具了五份补充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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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 

现鉴于，中国证监会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提出关于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补充反馈意见三（以下简称“补充反馈

意见”），依据有关要求，本所现对补充反馈意见提出的问题进行核查，并出具《湖

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发行人已保证向本所提供了发表法律意

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 

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的行

为以及本次申请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及此前历次补充法律意见书之补充性文

件，应与《法律意见书》及此前历次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起使用，如《法律意见书》

内容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内容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

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

或按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

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并且应将涉及引用的相关文件送交

本所审阅确认后再报送或发出。 

本所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

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补充法

律意见书如下： 

 

补充反馈意见 1：发生争议的邓德宝等人参股及退出楚天包装机械及楚天有

限的过程，是否存在伪造邓德宝等人签字的情况，股权转让或回购是否基于当

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唐岳以向公司的借款取得股份后核销借款是否构成楚天

有限出资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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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为了核实上述问题，本所律师调取了楚天有限和楚天包装机械工商登记机关

保存的两公司原始工商登记资料、公司内部保存的有关协议、文件和股权转让款

的支付凭证，访谈了楚天有限现有全部自然人股东（唐岳、曾凡云、阳文录、周

飞跃、刘振、刘桂林、唐泊森、邓文、李刚、贺常宝、邱永谋、孙巨雷、陈艳君、

李新华和张以换），并就楚天包装机械 2007 年 12 月核销有关债权情况，访谈了

楚天包装机械 2007 年 12 月时的全体股东，走访了宁乡县人民法院。 

一、2002 年邓德宝参股和退出楚天包装机械的情况 

2000 年 3 月 30 日，楚天包装机械成立时，邓德宝作为设立出资人，取得 60

万元（此处及以下“元”指“人民币元”）楚天包装机械股权。 

2001 年 12 月 24 日，楚天包装机械注册资本增至 700 万元，其中邓德宝增

资 10 万元，因此邓德宝退股前持有 70 万元楚天包装机械股权。 

2002 年 3 月 3 日，楚天包装机械召开股东会会议，一致同意邓德宝将其所

持 70 万元出资转让给唐岳，并相应修改了楚天包装机械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和

出资额记载的条款。 

2002 年 3 月 5 日，邓德宝出具《全权委托书》，“全权委托唐泊森同志，办

理邓德宝在长沙楚天包装机械有限公司股份转让事宜”，邓德宝和唐泊森均在上

述《全权委托书》上签字并加盖手印。 

2002 年 3 月 5 日，楚天包装机械（甲方）与邓德宝（乙方）签署《关于股

份转让的协议》，协议主要内容为：“经乙方自愿申请，甲方同意全部收购乙方所

持甲方股份；转让金额为 48 万元整；该协议签字后到公司登记注册的长沙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变更手续。即乙方股份全部转让给甲方”。 

2002 年 3 月 5 日，楚天包装机械在长沙市工商局办理了上述股权转让的股

东变更登记，并办理了公司章程修改的工商备案手续。 

上述股权转让所涉及的 48 万元股权转让款已由楚天包装机械于 2003 年 1

月 8 日前代唐岳全部支付完毕。 

本所认为，上述股权转让是基于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邓德宝已按协议

约定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唐泊森按照邓德宝出具的全权委托书代为签署办理

工商登记变更相关文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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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雷嵩山、柏兴华参股及退出楚天包装机械、楚天有限的情况 

1、雷嵩山参股及退出楚天包装机械、楚天有限的情况 

楚天包装机械设立于 2000 年 3 月 30 日，注册资本为 300 万元；2001 年 10

月，楚天包装机械注册资本增至 700 万元，雷嵩山取得 49 万元股权。2002 年 11

月 8 日，楚天有限成立时，雷嵩山作为设立出资人，取得 70 万元股权。 

2004 年 9 月 2 日，楚天有限及楚天包装机械（甲方）的授权代表（唐岳、

曾凡云、阳文录、周飞跃、阳年生和刘振）与雷嵩山（乙方）签署《股份转让、

收购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乙方同意将其所持甲方全部股份转让给甲

方，转让金额为 56 万元，分首付及四次一年内付清；首付当日，乙方应配合甲

方办理好股权过户手续；该协议为不可撤销协议，若单方毁约，毁约方应承担违

约金 560 万元整，该协议由上述人员签字并加盖手印。 

由于当时《公司法》未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回购制度，故楚天包装机械

在回购雷嵩山所持 49 万元股权后，即于 2004 年 9 月 14 日召开股东会，全体股

东一致同意将雷嵩山所持 49 万元股权转让给阳年生；楚天有限在回购雷嵩山所

持 70 万元股权后，即于 2004 年 9 月 19 日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雷

嵩山所持 70 万元股权转让给唐岳。并相应修改了楚天包装机械、楚天有限公司

章程中关于股东和出资额的条款。上述股权转让所涉及的 56 万元股权转让款，

已由楚天包装机械于 2005 年 8 月 20 日前代唐岳按照《股份转让、收购协议书》

分次全部支付完毕。 

2004 年 9 月 21 日，楚天包装机械在长沙市工商局办理完毕上述股权转让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2004 年 9 月 22 日，楚天有限在宁乡县工商局办理了上述股权

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雷嵩山未按协议约定履行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的义务，故在办理相关手续过程中，办理人员代为签署了相关文件。 

2、柏兴华参股及退出楚天包装机械、楚天有限的情况 

楚天包装机械设立于 2000 年 3 月 30 日，注册资本为 300 万元；2001 年 10

月，楚天包装机械注册资本增至 700 万元，柏兴华取得 24.5 万元股权。2002 年

11 月 8 日，楚天有限成立时，柏兴华作为设立出资人，取得 35 万元股权。 

2004 年 9 月 7 日，楚天有限及楚天包装机械（甲方）的授权代表（唐岳、

曾凡云、阳文录、周飞跃、阳年生和刘振）与柏兴华（乙方）签署《股份转让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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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协议书》，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乙方同意将其所持全部股份转让给甲方，转

让金额为 30 万元；自甲乙双方签定协议及有关工作交接手续办理完毕 7 日内一

次付清。付款当日，乙方应配合甲方办理好股权过户手续；该协议为不可撤销协

议，若单方毁约，毁约方应承担违约金 300 万元整，该协议由上述人员签字并加

盖手印。 

由于当时《公司法》未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回购制度，故楚天包装机械

在回购柏兴华所持 24.5 万元股权后，即于 2004 年 9 月 14 日召开股东会，全体

股东一致同意将柏兴华所持 24.5 万元股权中的 21 万元股权转让给黄河、3.5 万

元股权转让给孙巨雷。楚天有限在回购柏兴华所持 35 万元股权后，即于 2004

年 9 月 19 日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柏兴华所持 35 万元股权转让给唐

岳。并相应修改了楚天包装机械、楚天有限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和出资额的条款。 

上述股权转让所涉及的 35 万元股权转让款，已由楚天包装机械于 2004 年 9

月 10 日前代唐岳按照《股份转让收购协议书》一次支付完毕。 

2004 年 9 月 21 日，楚天包装机械在长沙市工商局办理完毕上述股权转让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2004 年 9 月 22 日，楚天有限在宁乡县工商局办理了上述股权

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因柏兴华未按协议约定履行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的义务，故在办理相关手续过程中，办理人员代为签署了相关文件。 

本所认为，雷嵩山、柏兴华转让所持楚天包装机械、楚天有限的股权是基

于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且上述两人已按协议约定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在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过程中，虽存在因雷嵩山、柏兴华未按协议约定履行配

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导致办理人员代为签署相关文件的情形，但不影响

股权转让的有效性及股权转让结果。 

三、关于唐岳以向公司的借款取得股份后核销借款是否构成楚天有限出资不

实 

经核查，楚天包装机械、楚天有限的股权转让款均由唐岳向楚天包装机械借

款。2007 年 12 月楚天包装机械全体股东同意核销了唐岳的上述借款。2012 年

1 月本所律师对上述借款及核销情况访谈了当时楚天包装机械的全体股东，全体

股东表示对上述借款及核销情况无异议。 

本所认为，唐岳购买上述股权的款项虽来自于楚天包装机械的借款，但该



3-3-8-6 

借款已经过楚天包装机械全体股东同意予以核销，该借款与楚天有限无关，不

构成楚天有限的出资不实。 

 

补充反馈意见 2：发行人是否侵犯博世公司的专利，前后两份和解协议的签

订和执行情况。 

回复： 

为核查此问题，本所律师核查了相关专利证书、和解协议、和解款项支付凭

证及银行单据、对外支付税务证明（外汇专用）、扣缴企业所得税报告表、用款

审批单、博世公司开具的发票、司法鉴定书等相关文件，并访谈了发行人相关负

责人。 

发行人通过自主研发，开发了安瓿瓶联动线，并于 2004 年 10 月和 2007 年

11 月针对安瓿灌封机中的安瓿交接机构和安瓿瓶定心装置申请了两项实用新型

专利（专利号分别为 200420068948.2 和 200720065013.2），在部分安瓿灌封机上

使用。2010 年 8 月，德国博世公司提出发行人制造、销售的部分安瓿灌封机的

安瓿交接机构和安瓿瓶定心装置具有其拥有的 99804753.8 和 00800653.9 号发明

专利的技术特征，经专利检索后，发行人立即停止了该机构和装置在安瓿灌封机

上的使用。双方经多次友好协商，于 2011 年 3 月底达成和解。依据《和解协议》，

发行人支付了补偿费 300 万元（含税）。 

2011 年 11 月，德国博世公司提出发行人在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医药（工业）

展览会上展出涉嫌具有第 00800653.9 号专利技术特征的安瓿灌封机。考虑到管

理层精力和公司资源有限、诉讼时间及成本较高等因素，为不影响发行人上市进

程，发行人再次与德国博世公司进行了和解，并签订《和解协议》，协议约定：

发行人支付德国博世公司补偿费 100 万元（含税），并保证立即停止制造、使用、

许诺销售、销售、进口涉及上述专利技术特征的安瓿灌封机，德国博世公司不再

追究发行人展出上述涉嫌侵权灌封机的责任。同时，和解协议还约定：如果发行

人违反上述两次《和解协议》的约定，须向德国博世公司支付违约金 20 万欧元，

每一单独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涉案灌封机的行为即将构成违约。

2012 年 3 月发行人支付了上述补偿费 100 万元。 

发行人通过研发，对安瓿灌封机成功进行了技术升级，开发出适应全伺服技



3-3-8-7 

术的新型安瓿灌封机，并针对其新型安瓿交接机构和安瓿瓶定心装置申请了四项

专利（其中 201020578453.X、 201120133204.4 号专利已获专利权证书，

201010521031.3、201110110439.6 号专利申请已获受理）。和解协议签订后，发

行人采用上述自主研发的技术制造新型安瓿灌封机，不再生产具有 99804753.8

和 00800653.9 号专利的技术特征的传统安瓿灌封机。 

2012 年 3 月湖南省知识产权局委托国家知识产权局直属中国知识产权研究

会的北京国威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对发行人安瓿灌封机产品采用的新型安瓿

传送交接机构和定心装置是否落入德国博世公司 99804753.8 和 00800653.9 号专

利保护范围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结果为楚天科技采用的上述装置没有落入德国

博世公司专利保护范围。 

综合上述，本所律师认为，2011 年发行人与德国博世公司在安瓿灌封机产

品采用的安瓿传送交接机构和定心装置技术上存在专利争议，但双方已经达成

和解并执行完毕；发行人已依据和解协议停止上述技术的使用，通过技术升级

开发出替代装置并申请了专利，北京国威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结

果表明发行人采用的替代装置没有落入德国博世公司专利保护范围，发行人已

不存在侵犯德国博世公司专利的情形。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肆份，叁份交发行人报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和机

构，壹份由本所留存备查。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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